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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推动知识产权工作，依法、有效管理市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激励和引导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鼓励发明创造，促进自主创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知识产权专项资金是指由市本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用于支持我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资金，用于提升我市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能力，由市科学技术局（市知识产权局）负责使用管理，并接受同级审计、财政部门的监督。
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支持对象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专利（申请）和其他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实施专利技术（产品）的企业以及为推动我市知识产权事业而开展相关工作的单位及个人。
第四条  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行自愿申报、社会公示、科学决策、绩效评价。知识产权的申请、授权、登记、注册等的资助，可简化资助流程。
第五条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对在中国大陆申请发明专利的受理和授权资助，对在中国大陆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的授权资助。
（二）对向港、澳、台地区申请发明专利的受理和授权资助；分阶段对通过PCT或其他渠道向国外申请发明专利的受理和授权资助。
（三）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地理标志申请（登记）、注册的资助。
（四）对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资助。
（五）用于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工作和推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工作。
（六）对知识产权工作积极、能力突出的企事业单位（含学校）的资助。 
（七）对专利权价值评估、法律确认、质押登记等中介费用的资助。
（八）对开展知识产权托管、专利转移转化、专利技术交易、专利信息利用、分析评议、质押融资、贷款贴息、专利保险等的资助。
（九）对获得国家、省专利奖单位及个人的资助，对新认定的国家、省知识产权示范单位的资助。
（十）用于推进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工作及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培育工作、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园区建设工作、县域经济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作和知识产权优势产业集聚区、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工作。
（十一）用于知识产权规划制定和研究工作。
（十二）用于专利行政执法建设、专利执法办案（含区县知识产权部门办案）、维权活动、法制服务及相关设备、设施运行维护。
（十三）用于知识产权宣传、培训和对外交流活动。
（十四）用于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工作。
（十五）用于本市知识产权大数据平台建设。
（十六）其他知识产权事业。
第六条  专项资金申请条件及程序。
（一）申请专项资金的项目需填相应申请表。
（二）申请专项资金的项目，应符合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三）申请本办法第五条第（一）（二）（六）（九）款资助的项目，按照《贵阳市知识产权资助管理办法（试行）》的程序和标准执行。
（四）申请本办法第五条第（四）款资助的项目，按照《贵阳市知识产权服务辅导机构资助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五）申请本办法第五条第（五）款资助的，相应按照《贵阳市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单位及优势培育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贵阳市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单位及优势培育企业考评管理办法（试行）》以及《贵阳市科学技术局（市知识产权局）关于推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申请本办法第五条第（八）款资助的，相应按照《贵阳市知识产权资助管理办法（试行）》、《贵阳市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补助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申请本办法第五条第（五）款中知识产权试点企业、知识产权贯标企业、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资助的单位，须达到相应标准并经市科学技术局（知识产权局）认定；申请资助时须签订工作协议或合同，资助资金按协议（合同）约定的工作推进情况分期拨付。
（八）本办法涉及到的其他资助事项，未在本办法中明确的，具体资助办法由市科学技术局（知识产权局）根据实际工作情况会同相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七条  申请本办法第五条第（一）（二）（三）（九）款资助的为本市行政辖区内的单位和个人；申请本办法第五条第（四）（五）（六）（七）（八）款资助的为本市行政辖区内的单位。
第八条  市科学技术局（市知识产权局）负责对专项资金进行管理。专项资金须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或挪用，确保资金规范、有效使用，并接受审计、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九条  市科学技术局（市知识产权局）负责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建立项目绩效考评制度，负责编制专项资金的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
第十条  市财政局负责对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对挤占挪用专项资金或违反财经纪律的，将会同有关部门严肃查处。
第十一条  申请资助的单位或个人如有弄虚作假的行为，一经发现，由市科学技术局（市知识产权局）会同审计、财政、纪检监察等部门全额追回已资助款项，并取消该单位或个人今后申请资助的资格。
第十二条  列入市科技诚信黑名单及相关征信系统黑名单的企业和个人，不予以支持。
第十三条  市科学技术局（市知识产权局）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资助过程中不得滥用职权，如因此造成专项资金重大损失的，承担相应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各区（市、县）应设立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用于本地区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专项资助。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科学技术局（市知识产权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